
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财产保险附加险条款 

1 

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(中国)有限公司 

附加清理残骸费用保险条款（B款） 

兹经双方约定，因本保险合同项下承保风险造成全部或部分保险标的受损或毁坏，保险

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支出的下列合理、必要费用。 

1. 清理受损残骸 

2. 清除或拆除受损保险标的 

3. 支撑或撑顶受损保险标的 

4. 保护受损保险标的未受损部分 

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

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
